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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卢梭留给后世的主要有他的平等理论、社会契约论与人民主权学说。其中，社会契

约论是其最负盛名的政治思想，卢梭重点论述了国家( 政府) 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公共意志理论来进一步厘清“社会契

约”的运作过程。本文将以社会契约论的主要内容为基本框架，对他的政府理论进行初步探索。主要从卢梭对政府最基本的看法、他
对分权以及立法权的论述和他对政府形式的分类来探索卢梭的政府思想; 并对卢梭的政府理论产生的影响进行一定分析。卢梭的政

府理论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权政府与代表立法上，而且对中国的民主革命思潮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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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用“公意”这一学理概念

表现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特别之处，全面而详细的阐述

了他有关于国家(政府) 产生、主权等问题的看法。本

文正是主要通过《社会契约论》这本著作，就卢梭的政

府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并且通过对同样是启蒙运动时

期的其他思想家们对于政府的论述的比较，去进一步

探究卢梭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政府理论的闪光之处。
一、卢梭政府理论的主要内容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政府的论述，从对“政

府”的解释出发，分析主权与政府的创制问题，并对多

种不同政体的政府进行一一研究，分析如何选择合适

的政体问题。本文对其政府理论的概述，将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 卢梭对“政府”的基本看法

卢梭对政府的定义有其独到的看法:“政府就是

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以便两者

得以互相适合，他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

治的自由……因此，我把行政权力的合法运用称之为

政府或最高行政，并把负责这种行政的个人或团体称

之为君主或行政官。”［1］
他也说:“整个执政者的共同

体，就构成它的那些人而论，就叫做君主，而就它的行

为而论，就叫做政府。”［2］
从他对政府的定义以及相关

论述可以看出，他借用臣民与主权者的概念构建的政

府定义尽管是建立在旧的君主制度之上的，但在这里

卢梭只是用当时人民所熟知的概念来表达出其对政府

功能的看法，而并非是表示卢梭本人对于君主制的赞

同或理解。卢梭重点强调的是政府的沟通功能，即在

全体人民与主权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至于主权者究竟

是君主还是人民，是全体人民还是部分人民，在这里并

没有表现出来。执政共同体中的人叫做君主( 前文解

释过称之为君主的原因)，行为叫做政府，也表达出了

卢梭对于政府执行权力的认可。
卢梭对政府的创制也有其独到看法:卢梭认为政

府的创制绝不是一项契约。卢梭对政府创制的论述在

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做了具体说明;“应该以怎样的

观念来理解创制一个政府这一行为呢……亦即法律的

确立与法律的执行。”［1］
这里再次出现了“法律”这一

概念，已经讲过，卢梭认为立法权力掌握在以公意为基

础的全体人民手中。那么，可以看出，卢梭在对政府的

创制中，对公意以及法律是十分关注的，以至于可以认

为，卢梭所认为的政府创制，事实上是一项人民给予某

一机构对于公意实现的委托，而并非契约。“这就是

民主政府所固有的便利，它在事实上仅只由于公意的

一次简单的行为就可以确立……此外，就不可能有任

何别的合法方式可以创制政府，而又不致放弃我们以

上所奠定的原则。”［1］
卢梭对政府创制的表述，与贯穿

于他的诸多论述的公意理论所一致。接下来的部分，

将通过卢梭对国家权力的分类进一步理解他的政府

理论。
( 二) 卢梭对分权的论述

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认为政府应该以分

权的形式建立，他认为，在政治体中，立法权与行政权

是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权归属于全体人民，行政

权则是政府的专利。因此卢梭也认为，对行政权力的

合法运用即是政府。而怎样叫做对行政权力的合法运

用，卢梭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个别意志对公意、也

就是说风尚对法律的比率越小，则制裁的力量就应该

越大。从而政府若要成为好政府，就应该随着人民数

目的增多而相对的加强。”［1］
在这段解释中，个别意志

约等于风尚，公意约等于法律，这是卢梭解释的基础。
无论其是否完全科学，最重要的是理解其真正关于政

府的看法。他指出，假如个别意志对公共意志的比率

小，也就是个别意志微弱甚至到零，公共意志强大甚至

到无穷，那么，制裁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将

会越大。用数学表示也就是:( 公共意志 /个别意志 =
政府力量)。他接下来表明，好政府是随着人民数目

增多而加强的政府。因为人民数量的增多，公意也就

会不断增大，政府也会不断增强，政府也就越好。从这

里可以看出卢梭对于一个好政府的看法，一个强有力

的政府要好过弱势的政府，因为它代表了更多人的公

共意志。而个别意志则是阻碍政府行政权力合法运用

的重要因素。
卢梭对立法代表的论述，是其有关于政府理论中

的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也是他明显不同于其他启蒙思

想家的典型所在。“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主

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

·7·



2018 年 07 月( 下) 法制博览 探 索 争 鸣

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由于

懒惰与金钱的缘故，他们便终于有了可以奴役自己祖

国的军人和可以出卖自己祖国的代表。”［1］
可以明显

的看出，卢梭对于代表制度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一

个国家的立法权，没有任何能够代表他人实行该项权

利的个人或机构，只有当所有人都去实行自己的立法

权时，所有人的权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同时，正

是由于法律是经过了所有人的同意，以及考虑到了所

有人的利益被制定出来，那么所有人都必须对法律进

行遵守，对他们而言，遵守法律就等于遵守作为立法者

的自己。通过对法律的遵守，能够实现每一个人的道

德自由，倘若有人不遵守法律，那么法律将会强迫他们

实现自由。卢梭对议员或代表的论述，具有强烈的共

和主义色彩，追根溯源，公意理论是其理论基础。
他是一个反对个人意志阻碍公意的典型，这似乎

与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相违背。但事实

上，它既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者，也是自由主义思想

的继承者，他的理论体系中，不时会出现这种看似相互

矛盾，实际上可以重新理解的观点。
( 三) 卢梭对几种不同政体的论述

卢梭把政府分类为三种，分别是民主制、贵族制与

国君制。
民主制:主权者把政府委托给全体或者绝大多数

人民，使得作为行政官的公民多于单纯的公民，这种政

府体制即为民主制。卢梭是极为反对这种民主制的，

他认为:“就算有上帝的子民可以用民主的方式管制

自己，这么完美的政府也不适用于人。”其不合理之处

在于，让大多数人去管理少数人，是严重违反自然秩序

的。不仅如此，不可能让所有或者大多数人去无休无

止的开大会讨论公共事务，那是不符合现实的。尽管

卢梭在立法权上主张全体公民的参与，但在行政权上

却不认为大多数人掌握权力是一件好事。在卢梭看

来，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败。
贵族制:政府仅限于少数人手中，单纯的公民多于

作为行政官的公民，这种形式称之为贵族制。在卢梭

看来，贵族制是要明显优于民主制的。贵族制可以选

择出优秀的人员来掌握行政权力，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与人民。同时，它也避免了民主制下的不可能实现的

全体集会进行政治权力的行使。
国君制:政府权力集中于独一无二的行政官之手，

其他人都从该处获得权力，这种政府体制则称之为国

君制。卢梭对于这样的一种政府形式主要还是持怀疑

态度的。因为国君制极有可能造成的是权力的集中而

对权力的滥用，而且即使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想要一个

人来管理一个国家，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越是

大国，卢梭认为越需要强大的行政权力的支撑，这显然

是超出了个人能力的范围。基于以上的看法，卢梭认

为国君制也是不合理的。
二、卢梭与霍布斯、洛克政府理论的比较分析

在上文中对卢梭有关政府的论述做出了一些概

括，但要更好的理解其政府理论的精华所在，必须做进

一步的深入探究。这一部分将通过对卢梭与洛克、霍
布斯的比较，更加旗帜鲜明的表达出卢梭思想的独特

之处。选择与他们二人进行比较，主要是因为他们都

作为政治思想家，但有着比较鲜明的不同之处。通过

与这二人的比较，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与体会卢梭政府

理论的独特之处。
( 一) 立法代表论述的比较

卢梭对代表制度的观点，正是建立在他的自由观

点之上的。正是由于他认为道德自由等同于遵守法

律，因此法律必须要遵从于所有人的意见，只有这样，

法律才能够保障到所有人的权益。因此，他在《社会

契约论》的第三卷第十五章彻底否定了代表政府的立

法权，他坚定的认为立法授权只在人民的手上，在他们

集体智慧的掌控下。很明显，与之相对的，洛克、霍布

斯认为政府能够代表立法权，虽然不是由于总是不会

遵守制定出来的法律，所以对这项权利漠不关心，但无

论他们是怎么考虑的，政府代表立法是那个时代的主

流，即使到现在，议会代表制度也为大部分国家所接

受。从可能性上来讲，代表立法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政治运作方式，其实践程度也在时间中得到了检验。
相比较而言，卢梭在代表立法这个方面，显然是一个过

于理想化的思想家。但尽管如此，他的代表理论仍然

是他的政府理论中最值得深思与推敲的部分。
( 二) 政府创制论述的比较

卢梭对政府创制的论述，是建立在公意委托之上

的;而霍布斯与洛克，是将政府创制建立在社会契约之

上的，这是二者在政府创制上最显著的不同。卢梭作

为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并没有继承之前思想家的对

于政府创制的观点，并且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驳:“缔

约者双方相对间都只处于唯一的自然法之下，而彼此

之间的相互协定又没有任何保证……这就无异是以契

约这个名称加之于这样的一种行为，即一个人向另一

个人说:‘我把我的全部所有都给你，条件是随便你愿

意还给我多少都可以。’”这样的观点，不可能是与霍

布斯、洛克关于政府创制的观点相一致的。霍布斯、洛
克坚持的是以社会契约方式创制政府，认为在这种条

件下建立的政府是合法的。从这里，很明显的看出卢

梭与他们关于政府创制论述的不同之处。
( 三) 政体形式的比较

古典主义政治学中，有民主制、贵族制与君主制三
种政体形式

［3］。卢梭在这其中更倾向于贵族制。他认

为，民主制中，让大多数人去管理少数人，是严重违反

自然秩序的。不仅如此，不可能让所有或者大多数人

去无休无止的开大会讨论公共事务，那是不符合现实

的。而贵族制可以选择出优秀的人员来掌握行政权

力，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与人民。同时，它也避免了民主

制下的不可能实现的全体集会进行政治权力的行使。
但在霍布斯、洛克看来，这三种政体都并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应该是混合政体。混合政体是当时英国最为流

行的政体观，也反映出当时的英国政党理想的政府政

体形式。这种不同的造成，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不同

时代背景与国内的政治现实。
三、卢梭政府理论的影响

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他的政府理论也

为法国乃至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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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的大厦正在崩塌，新制度的大厦支柱正在废

墟上重建”，这句话最生动的诠释了法国大革命时期

的政治现实，而新制度的大厦重建的思想根基很大程

度上都来自于卢梭。他的政府理论在自己以及后来的

时代对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下面就其进行详细论述。
( 一) 分权思想影响的深远性

作为启蒙思想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卢梭同其他

启蒙思想家一样，认为政府的权力应该分开。在他关

于政府的概述部分，他讲到“一切自由的行为，都是由

两种原因的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是精神的原因，亦即决

定这种行动的意志;另一种是物理的原因，亦即执行这

种行动的力量……后者叫做立法权力，前者叫做行政

权力。”这些清楚的表明他对政治权力划分为立法权

与行政权两部分。另一位同样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

孟德斯鸠更加明确的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

权分立的学说，他们的分权思想，为当时资产阶级政府

的建制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后的政府权力的划分提供了

理论依据。不仅如此，卢梭的思想极大的影响到美国

革命后建国的政府组建。美国总统杰弗逊在他的作品

中多次对卢梭的一些观点表示认同，如对平等、朴素的

道德的称赞，以及对商业贸易与奢侈品的怀疑;托克维

尔在对早期美国的论述中，与卢梭的观点如出一辙，从

对新英格兰六州获得独立的称赞来看，他就是用卢梭

的理论观点来分析早期的美国。不难想到，卢梭的分

权思想也是深深影响到了美国分权政府的构建，尽管

表面看来，卢梭并没有特别提出有司法权的三权分立，

但作为对美国影响最深的启蒙思想家，分权思想已经

为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奠基。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

数的政府组建，依旧是按照分权的方式来构成，如果要

追溯源头，可能会寻找到洛克的在《政府论(下篇)》中

关于分权政府的论述。但是如果要说把分权思想最大

程度的推向全世界，卢梭才是最大的功臣。一个最直

接的原因是，法国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理论带到全世界，

如在拿破仑法国全盛时期，拿破仑把卢梭的教导从法

国扩展到全欧洲甚至全世界，卢梭的理论就是法国大

革命最强的思想火炬。
( 二) 立法代表论述的启示性

卢梭的政府理论中，最负盛名、也是饱含争议就是

他对立法代表的论述。他通过对人类原始自由的分

析，提出道德自由才是人类真正的自由，而要实现道德

自由，必须要遵守每个人都参与制定的法律。他认为，

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够代表全体人民行使立法权，只

有这样，才能完全保障每一个人的利益，从而实现自身

的道德自由。他更是提出了“强迫自由”这样的经典

论断，从而使得他带有一丝集体主义的色彩。然而不

管人们争议如何，他关于立法代表的论述，至少在以下

两个方面起到了启示性作用。
1． 集权者的合法性问题

卢梭关于立法代表的论述，似乎在向人们说明，只

有枪杆子才能带来民主。因为首先并不可能大范围的

实现卢梭所认为的全民立法，这时候如果对他的“强

迫自由”进行断章取义的理解，似乎成为了一种强权

者使用暴力维持统治的理论支撑。在事实上，从法国

大革命来看，上述所言非虚。无论是罗伯斯庇尔还是

拿破仑，对卢梭的理论深爱有加，作为强权者的他们，

似乎也是嗅到了卢梭关于代表论述中相当集权的成

分，完完全全的下放立法权力最终会演变成为实质上

的集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的成分总是要大于

保守的成分，因此集权也并不完全是一种坏事。但如

果并不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卢梭的立法代表理论似

乎能够为独裁者提供一种合法性依据。
2． 社会主义试验的启发

从逻辑上讲，卢梭关于立法代表的论述跟空想社

会主义思想在行为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卢梭是让

全民参与立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让全民参与社会事

务，当然也包括立法在内。在事实上，卢梭的确为小范

围内的直接民主的试验以及小型社会主义集体居住试

验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他让所有人参与立法的想法启

发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当权者在卢梭的眼中是

公意，而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也是类似的东西，德国

哲学思想家康德把其概括为理性意志和无条件的命

令。在社会主义试验中，所有人的参与最后组建出平

等自治的公益政府，并且服务于所有人，所有人都能够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与卢梭所说的实现全体的“道

德自由”也是相一致的。不得不说，卢梭的思想理论

尤其是政府理论对社会主义试验是有很大的启发性作

用的。
3． 人民主权思想的重要影响

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应该来自于人民，人民是主

权者，政府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不仅如此，卢梭认为

主权在实质上就是由公意构成的，因此，人民必须要直

接行使主权。他的这些思想被后来的民主主义者，如

美国的潘恩所接受，在政治思想史上影响重大。美国

独立战争时期，潘恩吸取包括卢梭在内的启蒙思想家

的人民主权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人权理论，充分的肯定

了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的历史革命意义，为美

国独立战争以及后来的建国时期提供了宝贵的人民主

权理论支持。同时，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对中国也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

从维新变法思想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理论都受到

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从康有为、梁启超在

理论上承认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到梁启超萌发的资产

阶级民主思想，以及后来的革命党人邹容的革命思想，

这些包含了人民主权的思想的因素都来源于卢梭政治

思想尤其是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卢梭

的人民主权思想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指导理

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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